
岳阳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软科学审批专项）
第一条   岳阳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甲方）与项目承担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确保科技项目顺利实施，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方同意向乙方承担的                                                    项目提供项目经费                万元。本项目所需经费的其余部分由乙方自筹解决，但不得影响计划任务所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和进度要求。

       第三条  乙方应严格按照《岳阳市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作它用。

       第四条  乙方应按照项目申报书要求的研究开发内容和预期成果及经济技术指标按计划完成，并按要求于项目实施期每年末向甲方报送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本合同一式贰份，存甲乙双方各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岳阳市科学技术局（盖章）：  
单位负责人（盖章）： 
业务科负责人：徐    麟 
计划科负责人：方向东 

联系电话:  0730-8872173 

日    期：2010年12月30日 
乙方：
项目承担单位（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帐    号：

日    期：
合同编号：2010-3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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